南宁市江南小学保洁服务竞价项目要求

一、项目基本概况  
本项目为学校保洁服务外包（人员挂靠），采购人已自有专业保洁人员，需将自有保洁人员统一挂靠至中标服务公司，由公司完成人员资质备案、社保缴纳、劳动关系管理、合规用工等相关事宜，公司按本要求提供对应的保洁服务管理及挂靠服务，保障学校校园保洁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开展。
二、核心挂靠服务要求 
1. 中标公司需与采购人自有保洁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建立合法劳动关系，全权负责保洁人员的社保缴纳、工资代发、用工风险承担、劳动纠纷处理等全部人事管理工作，确保用工合规，符合国家及地方劳动法律法规。
2.挂靠服务期间，公司需承担因用工不合规、人员管理不当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，保障学校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
三、服务期限
自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，服务期限内公司需严格履行挂靠管理及保洁服务职责，保障服务质量稳定。
四、供应商资格及履约要求 
1. 供应商须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具备保洁服务、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经营范围，拥有完善的人员管理体系与服务经验。
2. 供应商需具备合规用工资质，能够依法完成保洁人员社保缴纳、劳动合同签订等人事管理工作，无重大劳动纠纷及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供应商需全权负责自有保洁人员的安全管理，承担保洁人员工作期间人身安全、意外事故等全部责任，与学校无关。
